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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課程督學 林益興
電話：22289111#54913
電子信箱：gary017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30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課字第114005925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87040000E_1140059256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114年度教師專業成長研習實施計畫-夢的N次方素

養工作坊-桃園場」，請轉知所屬並鼓勵教師踴躍報名參

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14年6月25日桃教中字第

1140057975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規劃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114年9月27日（星期六）至114年9月28日（星期

日）。

(二)地點：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(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

成功路三段38號）。

(三)開設課程：由夢的N次方團隊講師及桃園市教師共同規劃

課程，預計開設27班，每班課程12小時，錄取學員850

人，學科領域課程國小組開設9班、國中組開設7班、藝

能及其他課程開設11班。本場為實體研習，未滿12人不

開班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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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線上報名，相關研習資訊請上「CIRN

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」瀏覽(進入CIRN→

點選「創新教學」→點選「夢的N次方」)，報名人員可

於錄取公告日，自行至上述網站或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

查詢錄取名單。

(五)報名時間：

１、第一階段【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】報名(已具備並開通

全教網帳號之教師)報名請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，查

詢課程代碼，點研習名稱進入報名。

(１)報名時間：114年7月18日(星期五)上午8時起至114

年7月31日(星期四)24時止。

(２)第一階段錄取公告：於114年8月5日(星期二)下午5

時前公告錄取名單。

２、第二階段【夢N網站】報名請上「夢的N次方」網站

(CIRN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)，點選桃

園場，於第二階段報名處點選網址報名。第二階段報

名僅開放尚未額滿班次，此報名錄取之學員不核發相

關研習時數。

(１)報名時間：114年8月6日(星期三)上午9時起至114

年8月19日(星期二)24時止。

(２)第二階段錄取公告：於114年8月20日(星期三)下午

5時前公告錄取名單。

(六)本案研習以桃園市、新竹縣及新北市教師優先參加，其

他縣市正式教師及代理代課教師亦歡迎報名，錄取順序

請參閱計畫。

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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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本案計畫學員注意事項：

１、不提供學員住宿及交通接駁服務。

２、桃園高中學校停車位有限，不提供學員停車位，請參

閱計畫內大眾運輸資訊抵達會場。

３、為響應環保，請自備餐具及環保杯。

三、檢附旨揭工作坊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公立國中小學、市立完全中學、臺中市各私立中小學
副本：本局課程教學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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